
《跨境电商进口实务及案例解析》课程大纲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综合课程，主要针对跨境电商进口总经理，总监等高管；负责

国际采购、物流、合同履行、供应链运营、网上销售，法务、关务、税务、

单证等岗位的各级管理和实操人员。

新政策及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内消费升级、国际上逆全球

化趋势有所抬头）等因素，对跨境电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通过本培训，可以较快提升跨境电商进口业务的顺利开展的水平和相关

人员的知识能力和实操技巧，可以基本掌握有关主要法律法规，保证业务

顺利开展，同时有效进行风险分析防控。

【课程时间】 一天。

【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 基础篇

一、跨境电商进口的含义

1.跨境电商保税进口（重点讲）

2.跨境电商直邮进口



3. 跨境电商的本质：直达终端用户的渠道、低成本打造自己的品牌

4. 跨境电商的订单特点：订单小、交货急、利润高

二、跨境电商进口与一般贸易进口的区别

    虽然两者都属于进口贸易，但无论是产品本身还是销售渠道都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

其中主要区别如下：

         1.配方、包装、价格等存在差异

         2.货物归属人存在差异

3.交易限值存在差异

4.进口环节税差明显

5.商品品类不同

三、2019 年跨境电商进口的海关监管政策

         2019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中国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开始实施监管新政策，这标志着中国跨境电

商进口进入到在规范中发展的新阶段。

1. 明确了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

执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这对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商品给予了正式定位，它既不同于货物，也不同于邮寄或携带



入境的物品。意味着形成了长期的制度安排，保证了监管政策的

连续性，稳定了行业预期。

2. 扩大试点地域范围。海关对跨境电商进口实行两种监管方式，

代码分别是 9610 和 1210，分别对应直邮和保税进口。监管新

政策实施后，1210 进口试点由 15 座城市扩展至 59 座城市，

9610 进口则从 15座试点城市扩大到全国。

         3.新政对跨境电商进口限值限额放宽要求

4.正面清单商品种类增加

          1）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2019 年版）》（以下简称“清

单（2019 年版）”），清单扩大至 1413种商品分类。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 部分税号仅限网购保税进口

  3） 部分商品有数量额度限制

5.明确个人责任，不得再次销售

6.明确对盗用额度、二次销售、虚假交易进行处罚

  目前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查询本年度的使用额度和使用明细：

             1）中国电子口岸：大家可以在搜索引擎中查询“跨境电子商务年度

个人额度查询”，可以查到自己的本年已用金额、本年可用金

额以及每一笔跨境电商交易的情况。（注：查询明细需注册登

录）【跨境电商个人额度查询网】



           2）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个人用户可通过单一窗口主页-标准版

应用-跨境电商-公共服务进行查询。（需按步骤进行注册后查

询）

【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官网】

7.明确了退货要求

  零售进口退回的商品应当符合二次销售要求并在海关放行之日起

30 日内原状运抵原监管作业场所，相应税款不予征收，并调整

个人年度交易累计金额。

四. 跨境电子商务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规定

1. 跨境电商进口，是指中国境内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经营者

自境外购买商品，并通过“网购保税进口”（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1210）或“直

购进口”（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9610）运递进境的消费行为。上述商品应符合

三个条件。

2.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主要包括四个参与主体。

3. 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执行有关商品首

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但对相关部门明令暂停进口的疫区商品，

和对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风险的商品启动风险应急处置时除外。

4、按照“政府部门、跨境电商企业、跨境电商平台、境内服务商、消费者

各负其责”的原则，明确各方责任，实施有效监管。



五、跨境进口电商企业备案全流程（以深圳为例 12 个环节的流程）：

特别注意前置条件，电商企业想进入深圳前海实现备案，必须满足 4

个条件.

深圳海关已准入的支付公司有 5 个公司.

六、进口跨境电商怎么做

1. 第三方电商平台：目前进口跨境电商的卖家大都依托于平台，如天猫国际、

跨境通等。电商企业（商家）可以选择入驻跨境电商平台开网店来操作。

入驻申请步骤三步。

2.自建电商平台

3. 企业做跨境电商，必有的分析：产品、品牌、渠道、卖家、营销、团队等

   团队建设：是培训利用好已有的老员工？还是招募（甚至全球招聘）新员工？

4. 跨境电商进口的信息流和实物流图解

5.跨境电商进口的运营模式和清关模式

七、跨境电商进口的主要法律法规



1. 《电子商务法》

2019 年 1 月 1 日，《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法规的发布将电商平台、平

台商家、自建电商、服务商等纳入了监管约束范围，对跨境电商也制定了相

关条款：

第二十六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应当遵守进出口监督管理

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第七十一条　国家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建立健全适应跨境电子商务特点

的海关、税收、进出境检验检疫、支付结算等管理制度，提高跨境电子商务

各环节便利化水平，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等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仓

储物流、报关、报检等服务。

国家支持小型微型企业从事跨境电子商务。

第七十二条　国家进出口管理部门应当推进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申报、纳税、

检验检疫等环节的综合服务和监管体系建设，优化监管流程，推动实现信息

共享、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提高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和监管效率。跨境电子

商务经营者可以凭电子单证向国家进出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七十三条　国家推动建立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流合作，

参与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电子签名、电子身份等国际互认。

国家推动建立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跨境电子商务争议解决机制。

2. 《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



由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在

2018 年 11 月 28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

工作的通知》，延续了跨境电商进口监管政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经营者、

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境内服务商、消费者几方的责任定义和法规约

束，也为以后更完善的跨境电商管理法规奠定了基础。

3. 《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由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文，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关于完

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

单次交易限值由人民币 2000 元提高至 5000 元，年度交易限值由人民币

20000元提高至 26000元。

4.2019 年 12 月 27 日，财政部等部门发布《关于调整扩大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告  》，公布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2019

年版）》（以下简称“清单（2019 年版）”），进一步调整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商品清单，清单扩大至 1413种商品分类。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5.其他有相关性的法规：

[2019-4-1] 《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

整为 13%，相应的跨境电商进口增值税由 11.2%，调整为 9.1%

[2018 年 9 月 30 日]《关于调整进境物品进口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4OTY2NjA1MA==&mid=2247488405&idx=1&sn=d7bb4ea5915952a640a5f65a9aaa79a1&chksm=fdcb51f8cabcd8eecb2876d85b11e15c8c4eda89486d0f78c34470878406a1858bacc463d6a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4OTY2NjA1MA==&mid=2247488405&idx=1&sn=d7bb4ea5915952a640a5f65a9aaa79a1&chksm=fdcb51f8cabcd8eecb2876d85b11e15c8c4eda89486d0f78c34470878406a1858bacc463d6a1&scene=21#wechat_redirect


将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目 2、3 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25%、50%，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2018 年 11 月 9 日] 《关于启用进出境邮递物品信息化管理系统有关事宜

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64号

海关总署决定自 2018 年 11 月 30 日起在全国海关推广使用进出境邮递物品

信息化管理系统

6. 截止 2019 年 12 月 24 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增至 59 个（先后四批），形成区
域全面覆盖格局。

1）第一批：1 个试点城市:

2015 年 3 月 7 日，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  杭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 

2) 第二批：12 个试点城市:

2016 年 1 月 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天津、上海、重庆、合肥、

郑州、广州、成都、大连、宁波、青岛、深圳、苏州这 12 个城市设第二批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3）第三批：22 个试点城市:

2018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同意在北京市、呼和浩特市、沈阳市、长春市、

哈尔滨市、南京市、南昌市、武汉市、长沙市、南宁市、海口市、贵阳市、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6%E6%98%8E%E5%B8%82/4062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5%E9%98%B3%E5%B8%82/60852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8F%A3/57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AE%81%E5%B8%82/2159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2%99%E5%B8%82/120208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6%B1%89%E5%B8%82/1951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8%8C%E5%B8%82/22060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B8%82/22076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8%E5%B0%94%E6%BB%A8%E5%B8%82/1293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98%A5%E5%B8%82/1642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8%E9%98%B3%E5%B8%82/1247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BC%E5%92%8C%E6%B5%A9%E7%89%B9%E5%B8%82/12752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B8%82/1260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5%B7%9E/1229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1%E5%9C%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B2%9B/602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6%B3%A2/2094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F%9E/1528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9%83%BD/1284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5%B7%9E/721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5%B7%9E/1239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8%82%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BA%86/235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1146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4%A5/1323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F%BC%88%E6%9D%AD%E5%B7%9E%EF%BC%89%E8%B7%A8%E5%A2%83%E7%94%B5%E5%AD%90%E5%95%86%E5%8A%A1%E7%BB%BC%E5%90%88%E8%AF%95%E9%AA%8C%E5%8C%BA/169198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F%BC%88%E6%9D%AD%E5%B7%9E%EF%BC%89%E8%B7%A8%E5%A2%83%E7%94%B5%E5%AD%90%E5%95%86%E5%8A%A1%E7%BB%BC%E5%90%88%E8%AF%95%E9%AA%8C%E5%8C%BA/16919822


明市、西安市、兰州市、厦门市、唐山市、无锡市、威海市、珠海市、东莞市、

义乌市等 22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4）第四批:24 个试点城市:

2019 年 12 月 24 日，国务院同意在石家庄市、太原市、赤峰市、抚顺市、

珲春市、绥芬河市、徐州市、南通市、温州市、绍兴市、芜湖市、福州市、泉

州市、赣州市、济南市、烟台市、洛阳市、黄石市、岳阳市、汕头市、佛山市、

泸州市、海东市、银川市等 24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5）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跨境电商进口试点城市不一样。

跨境电商进口试点城市比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更早提出。2012 年有上海、重

庆、杭州、宁波和郑州 5 个城市入围。2013 年至 2015 年加入了广州、深圳、

天津,以及福州和平潭 5 个城市。2018 年 1 月 1 日,合肥、成都、大连、青岛和

苏州 5 个城市加入了进来。之前跨境进口试点的城市共有 15 个，分别是：

上海、杭州、宁波、郑州、重庆、广州、深圳、福州、平潭、天津、合肥、
成都、苏州、大连、青岛。

      现在，以上 59 个城市都可以做跨境电商进口试点。

    案例解析：西班牙品牌服饰

第二部分 补充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AE%B6%E5%BA%84%E5%B8%82/3056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89%E4%B9%8C%E5%B8%82/12117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8%8E%9E%E5%B8%82/2192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F%A0%E6%B5%B7%E5%B8%82/20942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8%81%E6%B5%B7%E5%B8%82/3897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9%94%A1%E5%B8%82/23952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B1%B1%E5%B8%82/84042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A6%E9%97%A8%E5%B8%82/34501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0%E5%B7%9E%E5%B8%82/50406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E%89%E5%B8%82/10025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6%E6%98%8E%E5%B8%82/406229


跨境电商本质上是国际贸易凭借互联网东风向纵深延伸，也是一种国

际贸易。跨境电商进口与一般贸易进口都属于进口贸易，特别是跨境电商的

国际集中采购环节需要很多进口贸易的知识和技能。

一、 Incoterms2020 十一种国际贸易术语的使用及常见问题

1、FOB、CFR、CIF 等常用国际贸易术语的异同点

2、不同贸易术语使用中的风险及防范

二、国际 集中采购环节结算(包括汇付、托收、信用证等）

1、各种结算方式的操作流程

2、各种结算方式的优缺点及安全性比较

3、信用证中，有哪些条款是不能接受的

4、进口单证的种类及填制技巧

三、国际集中采购合同的订立及注意事项

1、国际集中采购合同的商品品质、数量、包装的表示方法

2、国际集中采购合同货物运输的方式、单据、装运条款 

3、国际集中采购合同货物买卖中的保险条款、险种合理选择

4、国际集中采购合同订立步骤



四、国际集中采购合同的履行

1、货、证、船、款各环节的衔接

2、国际集中采购合同中的物权转移点、风险划分点、费用承担点

五、国际集中采购货物运输

1、海洋、航空运输方式的运价组成与计算技巧

2、如何选择放心的承运人或国际货运代理

3、海洋运输中的风险与防范

六、国际集中采购合同的风险防范与解决

1、易产生纠纷与欺诈的环节  

2、货款支付中的风险防范

3、知识产权风险：专利、商标侵权

4、纠纷的处理：协商、调解、仲裁、诉讼

   为什么我们选择仲裁而不是诉讼？

案例解析



互动答疑：和学员交流合规管理的经验和心得。学员互动分享，老师点评 。 

注：

1）根据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94号，“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是指自境外向境内

消费者销售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境外注册企业（不包括在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内注册的企业）。作为国内经营主体，应当以跨境电子

商务企业的境内代理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支付企业、物流企业等主体

类型参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活动。

2）问：没有境外注册企业作为电商企业，国内企业自己从国外集中采购货物

（和国外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信用证支付）以跨境电商进口 1210 保税进口模

式入保税仓，大包拆分为包裹，然后在跨境电商平台开店，国内消费者在此电

商平台下单支付，然后三单对碰后，包裹以跨境电商进口保税进口模式从保税

仓由物流公司送达消费者。

  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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